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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定义合同能源管理中的质量、服务对象满意度和有效投诉等一系列概念，建立质量保证规则和激励

与惩罚机制，将合同能源管理从单纯的节能数量维度拓展到节能数量和质量维度。二维的合同能源管理将消除

用能单位的忧虑，拓展合同能源管理的空间，使得合同能源管理得以更加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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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quality，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clients andeffective compliant in energ 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and then proposes quality assurance rules and mechanism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 Based on these，sugges-
tions are made that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the quantity dimension of energy saving but also
its quality dimension． Two dimensional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can help reducing concerns of energy － consuming
units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ergy performance cont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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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通则》 ( GB /T 24915—2010) 中的术语定义［1］，
合同能源管理 (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简
称 EPC) 是指节能服务公司 ( Energy Service Compa-
ny，以下简称 ESCO) 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
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为实现节能目标，
向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
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投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
机制。仔细阅读 《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及相关
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目前 EPC 只强调节约的能源消
耗数量指标，忽视项目实施过程中用能单位服务对
象具有主观评价标准的满意度功能实现等指标［2］。
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 EPC 在许多领域的发展，如对
酒店、度假村、写字楼 ( 含政府办公楼) 和高等院
校等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的深度访谈表明，他们普
遍担心实施 EPC 会影响服务对象的舒适度，从而导
致满意度下降，最终影响营利型单位的收入以及非
营利型单位的稳定。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事实上，

EPC 是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用能单位是委托人，
ESCO 是代理人，既然是委托代理问题，自然存在由
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委托—代理契约达成前的逆向选
择和契约达成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其中，EPC 的道
德风险问题主要是指 ESCO 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
通过减少投入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以降低用能单
位环境质量的方法提高项目节能量目标，实现自我
效用最大化。本文考虑二维 EPC 问题，一是数量指
标，即 ESCO 为用能单位节约能耗的数量; 二是质
量指标，即项目实施过程中用能单位服务对象的满
意度。以契约作为 EPC 质量管理的工具，通过定义
EPC 质量、服务对象对 EPC 质量的满意度以及有效
投诉等概念，在 EPC 契约中加入质量保证条款和奖
惩机制，管理代理人道德风险，消除委托方的顾虑，
促进 EPC 进一步健康发展。

2 质量保证契约中有关质量的定义

所谓 EPC 中的质量保证契约，就是通过界定质
量概念，制定质量管理职责、制度或规程等制约机
制和奖罚机制来规定、约束用能单位和 ESCO 的行
为，保证契约的执行，维护质量标准。合理设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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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证契约，可以减少彼此各方，尤其是 ESCO 的
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
险问题。

质量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诠释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Crosby［3］从产品符合规范
角度定义质量，认为质量就是符合特定的规范或要
求。合乎规范即意味着具有质量，不合乎规范自然
就是缺乏质量。Feigenbaum［4］和 Deming ［5］从顾客角
度定义质量，认为质量是由顾客来判断的，所以必
须用顾客满意度界定，而且质量是多维的。国际标
准化组织 ( ISO) 在其系列标准 ISO9000: 2000 中给
出了普遍认为相对全面和准确的定义: 质量是一组
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6］。其中，要求指明示的、
通常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 而 “通常隐
含”是指组织、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的惯例或一般做
法，所考虑的需求或期望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
定义，质量不仅针对产品，也针对过程或体系，即
所谓“质量”，既可以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也可
以是某项活动或某个过程的工作质量。根据酒店、
度假村、写字楼 ( 含政府办公楼) 和高等院校等营
利性单位或非营利性单位负责人的诉求，显然识别、
明确并满足服务对象的质量需求应该成为 EPC 质量
契约设计中最重要的内容，故本文给出定义 1 如下:

定义 1: 合同能源管理质量，指节能服务公司与
用能单位根据节约能源的法律、法规，参考一系列
行业标准以及用能单位的特殊需求，以契约的形式
约定的一组保证用能单位室内暖通、照明和热水供
应以及室外照明等达到一定标准的要求，以及一组
与此相关的服务水平的要求。其中:
“暖通”，包括采暖、通风、空气调节 3 个方面;

“室内”，包 括 办 公 室、会 议 室、教 室、大 堂、客
房、餐厅等场所; “室外”，特指用能单位除室内以
外的场地。
“节约能源的法律、法规”，包括: 《中华人民

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7
号 )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531 号)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0 号 ) 和 《公共建筑室内温度
控制管理办法》 ( 建科〔2008〕115 号) 等，这些法
律法规为 EPC 制定质量标准提供了法律基础。 “行
业标准”，包括: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GB /
T1888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 GB50034—2013 )
等，前者给出了室内空气质量物理性和化学性两类
指标以及推荐值，如物理性指标有温度、相对湿度、
空气流动速度和新风量，后者对住宅、公共建筑以
及工业建筑的照明方式和种类、光源选择、灯具选
择、数量和质量、配电及控制都作出了明确地规定，
对照明节能提出了若干强制性要求，强制性标准必
须执行，推荐性标准由 EPC 双方根据用能单位具体
要求，在其推荐范围内确定具体指标后执行。上述
法律、法规和标准都是由国家权威部门在广泛调查
研究、总结实践经验、模拟计算、实验验证、参考

有关国际标准和先进标准、汇集集体智慧的基础上
制定的，已经充分考虑了用能单位服务对象对暖通、
照明等环境要素的诉求，完全可以保证服务对象的
生产、工作、学习、生活环境质量，对用能单位和
ESCO 制定合同能源管理质量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
标准尺度。
“用能单位特殊需求”，指用能单位根据其星

级、档次、服务对象、建筑及分区功能、室外环境
等特点，对其单位不同区域、不同建筑、不同时间
暖通和照明提出的要求。“以及一组与此相关的服务
水平的要求”，指与用能单位室内暖通、照明和热水
供应以及室外照明相关的操作指导、维修、更换等
时间和质量的要求，例如，接到服务对象咨询或投
诉信息后，合同哪一方、什么人、在多长时间内、
通过什么渠道向服务对象解答或解释问题，或必须
达到现场进行操作指导或维修更换设备。

定义 1 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只涉及用能单
位服务对象可以感知的室内外暖通和照明环境要素，
没有考虑 ESCO 为了降低能源消耗对用能单位建筑
和设备进行改造或更新要素，说明该定义是以用能
单位服务对象终端需求为导向的。二是，隐含了对
服务对象能源需求的管理。定义以法律、法规和标
准为依归，可以对用能单位服务对象一些不合理的
能源需求、不健康的用能习惯进行强制地管理。例
如，张福麟等［7］测算我国高校人均耗能和耗水是同
期全国人均生活用能的 4 倍和生活用水量的 1. 95
倍，这显然不单涉及建筑和设备的高能耗，还包括
不合理的需求和浪费。

为了使合同能源管理质量有可知性、可查性和
可操性，明确双方职责、避免推委扯皮，应该制定
指引性质的附录文件，如 《合同质量手册》以尽可
能详细地对合同能源管理质量作出具体规定，如:
高等院校规定夏季连续 3 天室外气温达到 320C 及以
上时行政办公楼实施空气调节，空调运行时间为上
班时间前 20 min 至下班时间后 30 min，空调运行温
度为 260C; 度假村规定夏季允许商务套房和豪华客
房顾客自主调节空调温度的区间为 18 ～ 280C，普通
客房顾客自主调节空调温度的区间为 22 ～ 280C，规
定客房走廊间隔 8 m 设置一盏发光二极管筒灯，采
用分组智能控制装置定时调整照度; 等等。《合同质
量手册》还必须明确用能单位和 EPC 各自的职责，
如: 度假村规定了普通客房夏季顾客自主调节空调
温度的区间为 220C 至 280C 这一质量标准，因为
ESCO 负责整个酒店客房智能控制系统设计、采购、
安装和运作，所以客房温度调节面板及温度的区间
设置由 ESCO 负责; 同时，为了保证顾客的舒适度，
规定度假村 ( 用能单位) 必须为普通客房配备空调
被; 另外规定，客房中心接到顾客关于温度调节问
题的电话后，客房服务员要在 3 min 之内到达客房
指导顾客使用温度调节面板，并讲解有关自主调节
空调温度标准等问题，但如客房服务员发现温度调
节面板存在故障，则应通知 ESCO 值班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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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人员在 5 min 内到达客房，并要求其最多在 30
min 内解决故障，包括更新一套温度调节面板。由
于维护合同能源管理质量涉及不同当事人，为了厘
清责任，故本文给出定义 2 如下:

定义 2: ESCO 质量责任指 ESCO 在合同能源管
理质量保证中应承担的责任。例如在上述例子中，
指导顾客使用温度调节面板是度假村的责任，而温
度调节面板存在故障需排除故障才是 ESCO 的责任。

定义 1 约定的 EPC 质量标准有一部分必须为服
务对象所知道，以便其决定是否接受用能单位的服
务: 如果接受服务，如何从心理上调整自己对暖通
和照明环境的期望; 如何从行为上做什么样的准备
以适应环境约束。营利性单位告知服务对象的途径，
包括在 《顾客须知》中增加暖通和照明环境条款。
假设服务对象通过有关文件完全清楚用能单位提供
的暖通和照明环境标准。参考 Parasuraman 等［8］关于
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定义: “服务对象对实际所得到服
务的感知与对服务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故本文给出
定义 3 和定义 4 如下:

定义 3: 服务对象对合同能源管理质量的满意
度指服务对象实际感知的室内暖通、照明等服务水
平与 《顾客须知》中表述的对应服务标准之间的
差距。

定义 4: 服务对象对合同能源管理质量的有效
投诉是指服务对象投诉的内容表明其感知的室内暖
通、照明等服务水平与 《顾客须知》中表述的对应
服务标准之间的确存在的差距。例如，某高校规定
夏季办公室、教室等室内空调温度为 26℃。学校师
生通过温度计观测到温度的确为 26℃，则他们对此
应该满意，而在此情况下如果存在个别师生投诉，
也属于无效投诉。

3 质量保证契约的执行监督

有了合同能源管理质量标准，下一步就是监督
合同双方切实履行标准，保证服务对象满意度。下
面主要论述针对 ESCO 质量责任进行的监督。

监督包括检查 ( 测试) 和比较，即用一定的方
法和手段检查 ( 测试) 用能单位室内暖通、照明和
热水供应以及室外照明等特性值和结果数据，检查
( 测试) 与此相关的一些服务水平，将测试得到的
数据与合同能源管理质量要求进行比较，确定是否
符合质量要求，故本文给出定义 5 如下:

定义 5: ESCO 质量事故指由 ESCO 履行质量责
任的事项检查 ( 测试) 数据未达到合同能源管理质
量要求。ESCO 一级、二级和三级质量事故为经用能
单位和 ESCO 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影响范围、事
故原因和产生后果等严重程度确定的事故类别: 一
级事故最严重，其次是二级事故，然后是三级事故。
例如，某度假村夏季为经营旺季，如果度假村使用
的是中央空调，其故障造成全部客房 6 h 无空调使
用的事故，属于一级事故; 如果度假村使用的是分
体空调，1 台分体空调停止运作 6 h 的事故，属于二

级事故; 如果虽然度假村使用的是中央空调，但其
故障在 15 min 内已经排除，属于三级事故。

通常检查 ( 测试) 数据来源包括: 一是合同能
源管理质量远程自动检测系统检测数据; 二是用能
单位人员随机检查 ( 测试) 数据; 三是服务对象满
意度调查数据或服务对象投诉数据。考虑到 3 种数
据来源可能重复计数，以下所谓质量事故数 = 远程
自动检测系统监测到的质量事故数∩用能单位人员
随即检查发现的质量事故数∩服务对象有效投诉个
数，即通过“∩”剔除 3 种数据来源的重复计数。
当然，在质量保证契约中需要列明由不可抗力导致
的合同能源管理质量达不到要求、不属于 ESCO 的
责任。这里的不可抗力除了一般合同都包含的诸如
战争、自 然 灾 害 ( 台 风、冰 冻、地 震、洪 水 等 )
外，还包括用能单位所在区域市政水电线路故障、
检修、维护导致的用能单位停电、停水等不可抗力。

4 质量保证契约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

EPC 中的质量保证契约是指 ESCO 与用能单位
以契约形式达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其中 ESCO
承诺在 EPC 过程中严格按照 《合同质量手册》的条
款保证用能单位合同能源管理质量; 同样，用能单
位也应承诺按照 《合同质量手册》做好其本职工
作，并根据合同能源管理质量执行情况设计的激励
约束契约条款向 ESCO 支付 /罚没一定数量的质量管
理激励报酬 /事故惩罚。

如果只考虑 EPC 质量指标，运用 Mirrless［9］ 和
Holmstrom［10］提 出 的 “分 布 函 数 的 参 数 化 法”与
“一阶化方法”，理论上完全可以设计上述信息不对
称条件下 EPC 激励约束契约条款; 如果同时考虑
EPC 的数量和质量 2 个指标，在理论上运用 Holm-
strom 等［11］对 “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进行扩展
得到的多任务模型，也可以设计二维 EPC 激励约束
契约条款。但是，这样设计出来的条款是纯理论的，
虽然可以对人们的思维有所启发，但没有可操作的
实用性。在现实运用过程中，确定奖惩细则的契约
方式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手段，如 Harris 等［12］通过研
究后指出，如果委托人不能有效地观察代理人的行
为，那么对委托人来说，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是向代理人提出一个固定的奖惩基数，但迄今未能
提出 确 定 这 一 合 理 的 基 数 的 方 法。Holmstrom
等［11，13］证明，当代理人从事多项工作时，在有些情
况下，固定工资合同可能优于根据可观测的变量奖
惩代理人的激励合同。迄今，如何正确地来确定基
数一直都是世界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采用的
做法通常还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通过 “讨价还
价”的方式来确定基数，这种方法虽然牵强，但使
用相当普遍。事实上，在国家标准 《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通则》的附录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参考合同》
中，EPC 项目的节能量就是预估的，而节能效益在
用能单位和 ESCO 之间的分配 ( 激励) 也是双方谈
判的结果。胡祖光［14］ 提出了一种联合确定基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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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为 HU 定理) ，较好地解决了单项任务 ( 即一
维问题) 的基数确定问题。HU 定理的可操作性之
所以简单可行，是因为它没有涉及代理人的成本问
题，没有考虑合同期间外部政治、经济、社会和自
然等环境变化和内部要素条件变化等诸多重要问题，
是一个经过简化的定理，但这并不影响定理富有成
效的应用［15］。考虑到二维问题更加复杂，为了使契
约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也采用 “讨价还价”和 “化
繁为简”的 方 面 设 计 基 于 EPC 质 量 保 证 的 奖 惩
机制。

EPC 质量出现问题，可以认为是由于 ESCO 专
注于追求降低用能单位有效单位能源消耗［16］，分散
了管理的精力，无意削弱了质量管理的投入，使得
合同能源管理质量下降; 或者是由于 ESCO 有意降
低合同能源管理质量，包括: 领导授意、领导默许
或员工行为。而能用单位可以通过 2 种办法诱使 ES-
CO 增加在合同能源质量管理中的努力，或者直接奖
励或惩罚该种活动，或者减少该活动的机会成本
( 即弱化对其他活动的激励) ，具体分析如下:

( 1) 不奖只罚机制。根据定义 1 和定义 5，EPC
双方当事人约定对 ESCO 一级、二级和三级质量事
故进行处罚。如约定: 发生一次一 /二 /三级事故，
分别对 ESCO 处以 A1 /A2 /A3 元罚款。设全年 ESCO
发生一 /二 /三级事故的次数分别为 n1 / n2 / n4，则全
年对 ESCO 处罚总额为 N 元: N = n1 × A1 + n2 × A2 +
n3 × A3。这种机制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其中 A1、
A2 和 A3 可 以 由 用 能 单 位 与 ESCO 通 过 协 商 联 合
确定。

( 2) 与节能量挂钩的惩罚机制。假设用能单位
和 ESCO 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合同》中约定 ESCO
分享 M% ( 0 ＜M100 ) 的 EPC 项目节能效益，双
方当事人同时约定对 ESCO 发生一 /二 /三级质量事
故处以减少分享 δ1% / δ2% / δ3% ( 0 ＜ δ3 ＜ δ2 ＜ δ1 ＜
M) 节能效益的处罚。若全年 ESCO 发生一 /二 /三
级事故的次数分别为 n1 /n2 /n3，则 ESCO 减少分享
节能效益为: ( n1 × δ1 + n2 × δ2 + n3 × δ3 ) % ，亦即，
ESCO 当年只能分享 EPC 项目 ［M － ( n1 × δ1 + n2 ×
δ2 + n3 × δ3) ］% 的节能效益，其中 δi ( i = 1，2，3 )
由用能单位与 ESCO 通过协商联合确定。

( 3) 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方法。假设没有实施
EPC 时，用能单位平均每年发生一 /二 /三级质量事
故的次数分别为 n1 /n2 /n3 ; 实施 EPC 后，用能单位
经过评估认为，若 ESCO 每年发生一 /二 /三级质量
事故的次数控制在 m1 /m2 /m3 是可以接受的，其中
mini ( i = 1，2，3) 。为了鼓励 ESCO 努力较少事
故发生，制定如下奖惩机制: 以 m1 /m2 /m3 为一 /二
/三级质量事故的基数，若 ESCO 当年实际发生一 /
二 /三级质量责任事故数刚好为 m1 /m2 /m3，则对其
既不奖励也不惩罚; ESCO 当年实际发生一 /二 /三级

质量责任事故数与基数相比每减少 /增加一次，奖励
/处罚 Ai /Bi ( i = 1，2，3) 元。其中，Ai /Bi ( i = 1，
2，3) 由用能单位与 ESCO 通过协商联合确定。

参考上述办法 ( 2 ) 和 ( 3 ) ，不难制定与节能
量挂钩的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在此不再
冗述。

5 结束语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也是维持其稳定发展的重
要条件，在现实中，在许多情况下用能单位对 EPC
的要求不仅仅只有节能数量一个维度，同时还有质
量这个重要维度。在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参考合
同》中加入质量保证契约条款，可以消除用能单位
管理人员顾虑，使 EPC 在以服务为主要工作的政府
和企事业单位市场中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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